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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：

根据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实施办法》和《青岛

农业大学学生奖励办法》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6 届毕业生学

年总评（以下简称“总评”）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本次总评工作在校学生奖励评审委员会的领导下，由学生工

作处统一组织，各学院负责本学院的评选推荐工作。各学院要成

立工作领导小组，并指定专人负责总评相关工作。

二、评选内容及有关要求

1.本次总评按照《青岛农业大学本科生素质综合测评实施办

法（修订）》（青农大校字〔2023〕61 号）和《青岛农业大学

学生奖励办法》（青农大校字〔2019〕71 号）等文件相关规定

开展，内容包括 2025-2026 学年学生素质综合测评、三好学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、优秀毕业生评选以及 2025-2026 学

年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评选。

2.本次素质综合测评、优秀评选和奖学金评定仍依托“青岛

农业大学智慧学工系统”进行（也可通过“青农学工”微信公众

号进入），主要依托线上方式进行。全体参评毕业生要于 2026

年 5 月 11 日前登录系统，自行完善个人相关基本信息。本次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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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中，毕业生的最终成绩以学校教务系统 2026 年 6 月 5 日（含）

前的数据为准。

3.各学院要指定一名专职辅导员专门负责本次总评相关工

作。

4.各学院要对本次总评所报各类材料、参评人数、参评比例、

各类表格文件上报格式、评选条件等认真核对和严格把关，确保

本次总评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5.毕业生单项奖学金发放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学院毕业生

优秀学生奖学金发放总额的 18%。获得省级先进班集体奖励的毕

业班随本次奖学金一并发放。

三、报送材料内容

1.基础材料导入工作

附件一相关表格材料：须在 2026 年 5 月 25 日前导入。

附件二相关表格材料：须在 2026 年 6 月 5 日之前导入。

2.需由参评学生在线填写、导出、打印后报送所在学院的材

料：

《青岛农业大学素质测评登记表》（正反面打印）；

《青岛农业大学三好学生申请表》；

《青岛农业大学优秀学生干部申请表》；

《青岛农业大学奖学金申请表》（包括优秀学生奖学金、优

秀学生干部奖学金、科技创新奖等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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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青岛农业大学校级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（学院评选后填写）；

《青岛农业大学素质测评登记表》需报送纸质版一式一份，其他

表格均需要报送纸质版一式二份。

3.学院报送材料

除第一项所有表格外，学院还需从系统导出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先进班级、校级优秀毕业生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

部、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、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者名单（系统导

出书面版一式二份，学工办主任签字、盖章）。

（2）《学年度优秀学生奖学金发放明细表》《学年度集体

奖学金发放明细表》《学年度单项奖学金发放明细表》《学年度

奖学金发放汇总表》（以上材料书面版一式二份）。

各学院须于 6 月 5 日前完成在线提交（系统开放时间为：5

月 8 日至 6 月 5 日），所有纸质版表格须于 6 月 9 日下午 16:00

前报送学生工作处（知行楼 316 室）。

4.关于获奖证书事宜

毕业生学年总评工作结束后，毕业生可至学校文经楼一楼

（西门进入后左转至就业创业赋能中心）通过证书自助打印机自

助打印获奖证书，也可在智慧学工系统中下载电子证书。

学生工作处

2026 年 5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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